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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联电子〔2013〕48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财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加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工作，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特制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产品认定管理办法》（信部联产[2002]86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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